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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及 110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目：智慧財產權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於民國 106 年 10 月開始於網路上架設平台取名「500 萬購屋網」，主要提供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之不動產交易平台。該平台推出後數月便已廣受消費者好評與青睞。逐年累計

可觀的點閱率與營業額。甲遂決定以「500 萬購屋網」為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6 類之不動
產買賣服務，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申請日為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該案經
核准審定，並於 110 年 6 月 1 日公告註冊。甲嗣於坊間看到乙開設名為「五百萬」的仲介
公司，乙的鄰居指稱乙自民國 108 年 10 月營業迄今。甲擬依商標法對乙提起民事侵權之
訴。甲與乙可各有何主張？（35 分） 

【難易度分析】: ★★★★ 

【破題關鍵】  

區辨商標法第 68 條一般商標侵權行為及第 70 條擬制商標侵權行為。知悉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描述性合理

使用之立法目的及適用情境。 

【擬答】 

甲主張乙以「五百萬」設立公司之行為雖不構成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2 款擬制商標侵權行為；但乙

以「五百萬」進行仲介營業行為，恐構成商標使用，得依商標法第 68 條主張侵害其「500 萬購屋網」

商標權。 

按商標法第 7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

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視為侵害商標權。 次按商標法第 68條第 2款規定，

如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於同一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者，即為侵害商標權。而所謂「使用」之意義，依商標法第 5條之規定，指為行銷之目

的，而有該條所列之特定行為，並足使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者而言。 

經查，甲之「500 萬購屋網」商標申請日為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1 日，且於 110 年 6 月 1 日始

公告註冊，惟乙於 108 年 10 月設立公司之際，「500 萬購屋網」尚非甲之註冊商標，不論是否著

名，乙以甲知名平台名稱「五百萬」作為其仲介公司特取名稱，非屬商標法第 70條第 1項第二款擬

制侵害商標權。 

惟，甲已於 110 年 6 月 1 日註冊取得「500 萬購屋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6 類之不動產買賣服

務，除乙主張善意先使用外，乙於 110 年 6 月 1 日後仍持續以「五百萬」，該近似「500 萬購屋

網」之識別性標示，從事與甲所指定之同一不動產仲介營業行為（非僅是作為公司名稱），構成商標

使用，相關消費者恐誤認乙之仲介服務來自甲平台或甲平台之關係企業而有混淆誤認之虞。是以，針

對乙於 110 年 6 月 1 日後仍以「五百萬」為名的仲介營業行為，甲得依商標法第 68條主張侵害其

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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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可能主張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描述性合理使用。 

按商標法第 5條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次按，商標第 36

條第 1項第 1款「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

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

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又所謂的描述性合理使用係指符合商業交易習慣地使用「說明性」（descriptive）名稱、地理名稱

或個人姓名、企業或團體名稱等，非作為商品或服務之商標使用而言，使用該等名稱僅係為了說明

（only to describe）其商品或服務，完全與商標使用無涉。 

經查，乙得主張(1)「五百萬」為其設立之仲介公司名稱，故凡僅說明或標示乙公司名稱之使用方

式，未作為商標使用；此外，(2)「五百萬」亦可用來表示乙主要也是提供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

之不動產交易之商品說明意涵，並非用於指示消費者其商品服務來源由甲「500 萬購屋網」所提供。

兩者均為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描述性合理使用情事之一，本質上非屬商標使用。 

是以，乙得主張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描述性合理使用，縱甲取得具後天識別性（第二重意

義）而註冊「500 萬購屋網」商標，不代表商標權人甲可壟斷／取代該文義本身的第一重意義，凡非

商標使用，均無從論商標侵權行為。 

退而言之，若「五百萬」被認定為商標使用，則乙可主張商標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善意先使用，

繼續使用「五百萬」從事仲介營業服務。 

按商標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不受

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經查，乙早於甲之商標申請日(即 109 年 8 月 1 日)，始於 108 年 10 月就在國內先使用「五百萬」

從事仲介生意，若實際使用方式非屬著作權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描述性說明，而已有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作為商標之使用， 

退步言之，乙則可改主張商標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善意先使用。又本款所稱之善意，除不知他人已

申請商標註冊外，亦應尚包含使用時不知他人已先使用該商標，且無不正競爭目的在內。若乙確實不

知「500 萬購屋網」該商標，且無於攀附甲已建立之平台知名度及商譽而使用商標，乙則可主張商標

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其非基於不正競爭目的(善意)，乙得繼續以「五百萬」從事原使仲介服務範

圍內，不受甲商標權效力所及。  

 

二、甲決定參加新北巿議員選舉，擬以「愛拼才會贏」做為競選歌曲，為此甲購買多片由原唱乙

錄製的 CD，置於宣傳車上播放；更打算印製大量佛教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即金剛經），擺在

競選服務處供選民取用。依你之見，甲的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之侵害？甲得否主張合理使用？

（30 分） 

【難易度分析】: ★★★★★ 

【破題關鍵】 

對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有關公開演出權規範之差異。古文物已無著作財產權但例外享有製版權。判斷主張著作權

合理使用之空間。 

【擬答】 

依甲於宣傳車播放 CD 行為侵害音樂著作權人專有之「公開演出權」，但可主張著作權法第 55 條合理使

用。 

甲僅為「愛拼才會贏」原唱錄製 CD之著作物所有人，依著作權第 26條不享有公開演出權，其於宣傳

車播放 CD，侵害音樂著作權人專有之「公開演出權」，並須對錄音著作人給付報酬。 

按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

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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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述本法第 3條第 1項第 9款後段所稱之「擴音器或其他器材」係指於一般家用接收之收音

機或電視等器材以外所附加擴大其播送效果之器材。 

次按著作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樂或戲劇、

舞蹈著作之權利。」是「公開演出」為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專有之權利;惟錄音著作權人無公

開演出權，但依同法第 26條第 3項對錄音著作公開演出具合法報酬請求權，不具專有排他效力，

僅是民法上債務不履行請求權，非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更無刑事告訴權限。 

經查，甲購買「愛拼才會贏」原唱錄製 CD僅取得著作物所有權，「愛拼才會贏」該原唱錄製 CD依

照「分離原則」判斷，詞曲屬音樂著作及其收錄的原唱聲音屬錄音著作。宣傳車之播放裝置通常是

外裝擴音設備，非屬一般家用接收設備，故甲用宣傳車播放原唱錄製之 CD，涉及著作權法第 26條

「公開演出」他人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之行為，除合於本法第 44條至第 65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外，

恐侵害該 CD音樂著作人之「公開演出權」，且就「公開演出」錄音著作則需支付使用報酬。 

甲得依著作權法第 55條主張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 55條「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

付報酬者」等要件，且實務見解以非經常性活動為限。 

經查，得於活動中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因此甲選舉造勢活動主觀未以營利為目的，客

觀上未對宣傳車的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也未對該支付報酬給宣傳車擴音器播放 CD

者，故甲就播放 CD音樂的行為可依著作權法第 55條規定主張合理使用。  

甲印製大量金剛經該古文物之重製行為，如該金剛經有製版權登記，則依著作權法第 79 條構成製版權

之侵害，又大量印製行為已逾越合理範圍，不得主張合理使用。 

按著作權法第 43條「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次按，

著作權法第 79條「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

理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首次發行，並依法登記者，製版人就其版

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為期十年。 

經查，金剛經該古文物為唐代之美術著作或語文著作，其著作財產權顯已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又

依著作權法第 43條規定，任何人原本可自由利用該金剛經，惟著作權第 79條為鼓勵民眾將年代久

遠，有流通價值的古籍字畫重新製版印行，另訂有製版權該鄰接規定，享有 10年專有以影印、印刷

或類似方式”重製” 之權利。 

是以，如該金剛經有製版權登記，則製版權利期間，甲印製大量金剛經該古文物之重製行為，依著作

權法第 79條構成製版權之侵害，又大量印製行為已逾越合理範圍，尚難依著作權法第 51條或第 65

條主張合理使用。 

甲擺放金剛經該古文物供選民取用之散布行為，欠缺明知侵害製版權之主觀要件，則不成立著作權法第

87條第 1項第 2款擬制侵害製版權行為。。 

承前段(二)所述，金剛經雖為古文物，但仍可能透過重新製版印行且登記後，專有 10年製版權，但

未專有製版品之散布權。 

惟按著作權法第 87條第 1項第 2款「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

有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經查，甲擺放金剛經該古文物印刷品供選民取用之散布行為，除非主觀上甲明知該金剛經為侵害製版

權之物，否則不成立著作權法第 87條第 1項第 2款擬制侵害製版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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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 日完成了一項發明 A，並在備齊申請文件後於 109 年 12 月 1 日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智慧局應甲之申請於 110 

年 5 月 1 日公開其 A 申請案。甲嗣於 6 月中旬後發現乙於巿場上販售與 A 相同之產品。

試問甲應如何對乙行使其專利法上的權利？（35 分） 

【難易度分析】:(最難為 5 顆★) 

★★ 

【破題關鍵】 

針對專利早期公開制度權利空窗期所衍生之配套制度-專利法第 41 條補償規定及第 40 條優先審查規定。 

【擬答】 

甲得依專利法第 41 條先行通知，專利審定公告後，始得向乙請求「自早期公開至專利審定公告期內」

適當補償。 

按專利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申請案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知發明專利申請內

容，而於通知後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得於發明申請案公告後，請求適當之補償

金。同條第 4項規定，補償金之請求權，自核准專利公告之日起算 2年間不行使即消滅。 

於專利申請階段，專利申請人尚未取得專利權，此時縱有他人實施專利技術，本來無法對其請求。故

專利補償金制度是為了緩和專利權人於專利審查期間尚未取得專利權，但卻因早期公開制度產生權利

空窗期，第三人於該權利空窗期內實施其早期公開的技術內容所致生損害，專利法配套給予權利人得

主張的補償措施。 

爰，本件甲依專利法第 41條書面通知乙有關 A發明專利申請案內容，如乙仍繼續販售與 A相同之產

品，則將來 A發明審定公告後二年內，專利權人甲得向乙請求「自早期公開至專利審定公告期內」實

施行為的適當補償。不過補償之要件是否相當及數額，則交由法院判決認定。 

甲得依專利法第 40條就 A發明專利申請案優先審查，盡早確認其專利權及補償金請求權。 

按專利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如有非專利申請人為商業上之實施者，專利

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優先審查之。」 

經查，本件甲於 110 年 5 月 1 日公開其 A 申請案，6 月中旬後發現乙於巿場上販售與 A 相同之產

品，對於非專利權人乙該商業上實施行為，甲可依專利法第 40條請求智慧局對於其已公開尚未審定

之 A發明專利申請案優先審查，俾快確認該 A發明專權是否審定公告，盡早確認甲之專利權及補償金

請求權是否存在。 

惟發明專利申請案採請求審查制，如無實體審查之申請，自不生優先審查之問題。因此，申請優先審

查須以該發明申請案已申請實體審查為前提，最少申請優先審查時應同時依專利法第 38條申請實體

審查，否則優先審查將無所附麗。 

甲之 A 發明專利審定公告後，甲同時亦得以專利權人依專利法第 96 條規定請求排除或停止侵害及第 97

條請求「專利公告後」之侵權損害賠償。惟如 A 發明專利未審定公告，則專利申請人甲並不享有專利法

第 41條適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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